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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書─書件查核表 

 

      註：本表由申請人勾選 

建築基地 
高雄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等共  筆土地（請填列全部地號） 

編

號 
項目 檢核文件 

查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檢附文件或文號 

一 

依據

及範

圍 

「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

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

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

合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

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都市計畫書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點所規定之範圍 

  

 

二 
基本 

資料 

1、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書    

2、委託書（非委託辦理者免備）（須公證）    

3、繳納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代金同意書    

4、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須公證）    

5、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6、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申請書(申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7、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須公證）(申請折抵增額

容積時提供) 
  

 

8、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清冊(申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三 
檢附 

資料 

9、申請人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10、建築基地土地登記謄本或電子謄本（三個月內）    

11、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12、建築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三個月內）    

13、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登記謄本或電子謄本（三個月內）(申請

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14、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申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15、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三個月內）（須註明是

否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或整體開發區）(申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16、申請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許可證明文件（三個月內）(申

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17、是否為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公告前已取得容積移轉許可證明之接

受基地？是  否 
  

 

18、建築基地應臨接八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或臨綠地（帶）並與

八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相臨接，及已開闢計畫道路寬度：（須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前須先依本府公告辦理「高雄市政府

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8 點之執行方式，向本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申請取得建築基地面臨已開闢計畫道路

寬度之認定文件）（三個月內） 

8 公尺≤寬度<12 公尺  12 公尺≤寬度<15 公尺  15 公尺≤寬度 

  

 

19、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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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 
高雄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等共  筆土地（請填列全部地號） 

編

號 
項目 檢核文件 

查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檢附文件或文號 

20、建築基地是否須辦理都市設計？是  否（否則免填） 

註：申請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容積達 630%以上且

申請增額容積達基準容積之 15%以上者，應經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申請人自行檢核結果：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申請人：                     （簽名暨蓋章） 

 

本局 

初審意見 
 

本局 

綜合意見 

請於______日依初審意見補件補正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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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文機關：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申請事項：為辦理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依據高雄市政府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號令「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填具本申請

書，請惠予同意。 

一、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條件 

都市計畫名稱 「                                                   」（所屬細部計畫名稱） 

建築基地 

增額容積計算 

基地面積  ㎡ 

法定容積率  % 

基準容積量  ㎡ 

面臨已開闢計畫道路寬度  m 

可申請增額容積上限 

（基準容積之10%  12%  15%  20%  25%  30%） 
 ㎡ 

本次申請增額容積率  % 

本次申請增額容積量  ㎡ 

二、土地所有權人資料（若所有權人眾多請逐一詳列） 

姓名或 

公司名稱 

國民身分證 

或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公司則免填）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 

姓名 

負責人 

出生年月日 
負責人通訊地址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三、受委託人資料 

姓名或 

公司名稱 

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營利事業

登記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公司則免填）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負責人 

姓名 

負責人 

出生年月日 
負責人通訊地址 

負責人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       

四、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內容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公告現值 

（元/平方公尺） 

基準容積 申請增額容積 

% 平方公尺 % 平方公尺 

○○ ○○ 1 900 住三 10,000 

240% 

2,160 

25% 

540 

  2 200 住三 10,000 480 120 

  3 200 住三 10,000 480 120 

  4 500 商三 20,000 

490% 

2,450 612.5 

  5 300 商三 20,000 1,470 367.5 

  6 200 商三 20,000 980 245 

合計 ─ ─ 2,300 ─ ─  ─ ─  

注意事項： 

1.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人應由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 

2.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之計算應符合「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配合

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案」、「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

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都市計畫書之規定。 

3.本申請書請加蓋騎縫章。 

4.每筆土地分別計算，計算單位有效數字：(1)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至元為止（無條件進入）。(2)容積以

平方公尺為單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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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                     （簽名暨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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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            （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

上權人，如權利人眾多請依序編號填入），茲委託      辦理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

畫增額容積申請案送出、收受書函、修正誤植等行政事項，恐口無憑，

特立本委託書乙份為據。 

此致 

高雄市政府 

 

委託人 

 

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1（如所有權人眾多請依序編號）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名暨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名暨蓋章）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行號地址：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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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託人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名暨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名暨蓋章）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行號地址：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以上簽名均由當事人親簽無誤，如有虛偽不實，願負一切民、刑事

之責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1.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負責人出生年月日、公司行號地址、負責人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 

    2.如土地所有權人數眾多，請依序填入。 

    3.所有權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4.土地若已完成信託程序者則以受託人名義為之。 

    5.本委託書需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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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繳納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代金同意書     

申請人（即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       

   ，茲對申請案內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以下簡稱「建築基地」）申請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

額容積及繳納增額容積代金，同意依「變更高雄市        

        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

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案」之規定辦理，並承諾切結下列事項： 

1.申請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建築基地屬前開都市

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六點者，須經本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核發建造執照前向

本府繳納「增額容積代金」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2.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代金之計算依據前開都市
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3.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所需之稅捐、規

費及其他必要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此致   高雄市政府 
 

申請人（即立同意書人）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名暨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名暨蓋章）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行號地址：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負責人出生年月日、公司行號地址、負責人戶籍地址及聯絡電
話。 

（以上切結內容，應納入許可函註記事項，做為附條件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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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 

    為辦理建築基地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土地申辦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及繳納增額容積代金

事宜，立同意書人（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所有附列土地，同意依

照「變更高雄市            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

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規

定，申請                計畫區之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

額容積。 

建築基地土地標示及面積如下： 

建築基地土地標示及面積 

地段 小段 地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持分） 
所有權人 

備註 

（信託委託人） 

       

       

       

 

立同意書人（建築基地所有權人） 

高雄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1

（如所有權人眾多請依序編號） 

姓名或公司名稱：            （簽名暨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負責人姓名：                 （簽名暨蓋章）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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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行號地址： 

負責人戶籍地址： 

負責人聯絡電話： 

 

 
填寫說明： 

  1.如為公司行號，請填入公司名稱、公司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併請簽章）、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負責人出生年月日、公司行號地址、負責人戶籍地址及聯絡電話。 

    2.如土地所有權人數眾多，請依序填入。 

    3.所有權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4.土地若已完成信託程序者則以受託人名義為之。 

  5.計算單位有效數字：(1)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捨去）。(2)

權利範圍（持分）以分數表示之。 

    6.本同意書需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 

 

 

 



10 

5.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建築基地土地所有權人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資料 

1 ○○區   1、姓名或公司名稱：  8、負責人戶籍地址： 

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9、負責人聯絡電話： 

3、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10、簽名暨蓋章 

4、通訊地址： 

5、聯絡電話： 

6、負責人姓名： 

7、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2 ○○區   1、姓名或公司名稱：  8、負責人戶籍地址： 

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9、負責人聯絡電話： 

3、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10、簽名暨蓋章 

4、通訊地址： 

5、聯絡電話： 

6、負責人姓名： 

7、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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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增額容積申請書(申請折抵增額容積時提供)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辦理。 

二、申請概要： 

1.建築基地所有權人：              等   人。   

2.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              等   人，詳如後附同意書。 

3.建築基地概要： 

（1）基地座落：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詳如後附表。 

（2）建築基地座落之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名稱： 

（3）基地面積合計：       ㎡  

（4）土地使用分區（全列）： 

（5）法定容積率：    ％（接受基地之土地在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

容積率按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小數點以下二位（捨去）） 

（6）申請增額容積：    ％；    ㎡ 

（7）申請以代金折繳之比率：    ％ 

（8）代金折繳後，剩餘之增額容積：    ㎡(小數點以下二位（捨去），詳如後附表) 

4.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概要： 

（1）基地座落：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詳如後附表。 

（2）基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函字號：            。 

（3）基地座落之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名稱： 

（4）申請種類：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道路、園道、公園、體育場所、廣場、綠地(帶)、

兒童遊樂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河道用地、下水道用地、

水利用地、河川用地、排水溝用地、水溝用地、停車場用地、捷

運設施（系統）用地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但不包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

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5）捐贈基地面積(A)：       ㎡ 

（6）本案依捐贈公共設施保留地得抵繳之容積：       ㎡(詳如後附表) 

此致    高雄市政府 

申請人 

□ 建築基地所有權人：                                  〔蓋章〕 

□ 公有土地地上權人：                                  〔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件；其為法人者，請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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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依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 4點之審查作業流程圖，應

由申請人(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提出申請。 

註 2：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增額容積申請書、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審

查許可計算表、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請申請人核章。 

註 3：所附文件影本應蓋章切結與正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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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

增額容積)審查許可計算表 

一、 公共設施保留地明細表： 

序

號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使用 
分區 

面積 
（㎡） 

持分 
辦理面積
（㎡） 

公告現
值 

（元/㎡） 

面積公告現
值總額(元) 

平均公
告現值 

(元/㎡) 

           (B) 

           

           

           

           

小計 (A)    

二、 建築基地明細表： 

序 

號 
區 地段 小段 地號 

土地 

使用分區 

面積 

（㎡） 

公告現值 

(元/㎡) 

公告現值 

總額（元） 

平均公告現

值(元/㎡) 

         
(C)  

         

         

         

         

建築基地資料小計    

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率 (D)              ％  

以代金折繳比率  

三、 增額容積計算： 

剩餘之增額容積(扣除代金折繳後)(E)=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土地面積(A)________×〔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B)________/建築基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C)________〕×建築基地之容積率(D)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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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計算單位有效數字：(1)金額以新臺幣為單位，計算至元為止（四捨五入）。(2)面積以平方公尺為

單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捨去）。(3)「辦理持分」以分數表示之。（4）申請人蓋章。 

2.申請折抵增額容積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或申請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土地達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當期基

地內各筆公告現值及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申請建築基地範圍內之土地筆數在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

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基地容積率按基地內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小數點以下二位（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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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本人            依據「變更高雄市都市計畫（灣子內地區）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
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案」、「變更高雄市鳳山細部計畫（配合交通部「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
畫」-增額容積）（配合危老條例及本市容移要點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高雄市
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同意下列事
項： 

一、 本次申請增額容積，扣除以代金抵繳後，剩餘之增額容積扣除以代金抵繳後剩餘之增額
容積下表 2-1 所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扣除以代金抵繳後，剩餘之增額容積以申請基
地所在同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前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折抵之增額容積
計算公式比照「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規定計算，並以申請公共設施保留
地折抵增額容積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表 2-2)。 

二、 本人願配合建築基地所有權人依「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
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規定，辦理增額容積必要事項，以取得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

計畫增額容積許可證明。 

三、 保證本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同意書無重覆出具情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表 2-1 公共設施保留地標示及範圍如下：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序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辦理面積 

        

        

        

        

        

        

合  計  

土地所有權人 

（ 同 意 人 ）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建築物或設施所

有權人（同意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土地權利關係人 

（ 同 意 人 ） 
  ﹝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戶 籍 地 址  



16 

權利關係種類  地上權 永佃權 地役權 抵押權 典權 

表 2-2 建築基地土地標示及範圍如下：                       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序號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 

      

      

      

      

      

合   計  

 

此致    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一：所有權人若為未成年人，應加蓋法定代理人印章並檢附其身分證明文件。 

註二：地上建物或設施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非屬同一人者，應一併蓋章並檢附其身分證
明文件。 

註三：同意人若達二人以上（含），本表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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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資料 

1 ○○區   1、姓名或公司名稱：  8、負責人戶籍地址： 

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9、負責人聯絡電話： 

3、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10、簽名暨蓋章 

4、通訊地址： 

5、聯絡電話： 

6、負責人姓名： 

7、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2 ○○區   1、姓名或公司名稱：  8、負責人戶籍地址： 

2、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9、負責人聯絡電話： 

3、出生年月日（公司則免填）：民國  年  月  日 10、簽名暨蓋章 

4、通訊地址： 

5、聯絡電話： 

6、負責人姓名： 

7、負責人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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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機關審查申請書 

一、 依據高雄市政府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號令「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

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八點規定辦理。 

二、 申請概要： 

1.公共設施保留地概要： 

（1）基地座落：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詳如後附土地清冊。 

（2）申請種類(請勾選)：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道路、園道、廣場用地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公園、綠地（帶）、兒童遊樂場用地之私有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體育場所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下水道用地、水利用地、河川

用地、排水溝用地、水溝用地或河道用地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停車場用地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捷運設施（系統）用地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2.檢附文件(請備齊 5項文件) 

1.土地所有權狀影本（非土地所有權人須附委託書） 

2.土地登記謄本正本(3 個月內) 

3.地籍圖謄本正本(3 個月內) 

4.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正本(3 個月內)(須加註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及非屬

整體開發地區) 

5.現況彩色照片(請加註拍照日期) 

此致    高雄市政府(請勾選)：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道路用地、園道用地、廣場用地)  

工務局公園處(公園用地、綠地（帶）、兒童遊樂場用地)  

運動發展局（體育場用地） 

水利局(排水道用地、溝渠用地、下水道用地、水利用地、河川用地、排水

溝用地、水溝用地或河道用地) 

交通局(停車場用地)

捷運工程局(捷運設施（系統）用地) 

 

申請人（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                        〔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公司統編）： 

通 訊 住 址：  

戶 籍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件；其為法人者，請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